
一、申报明细表与年度财务报表既关联又有区别

申报明细表与年度财务报表相关联，是指企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

用结构明细表和最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的相关数据包含在已审

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两者适用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是一致的，在相关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方面不存在差异。

但申报明细表又区别于年度财务报表。企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

结构明细表和最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是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编制的，其列报的数据可以

直接反映出企业是否满足认定条件。

二、专项审计的实施

不论企业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还是专项审计与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是否为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专项审计都可以按照《专项

审计指引》独立实施审计程序。如果结合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确定的重要性

水平应当低于相应财务报表审计的重要性水平，确定审计范围时应当考虑拟利用

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中获取的审计证据的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结合

具体环境考虑重要性的性质和数量两方面的因素。

三、专项审计对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识别的要求

无论是研究开发费用，还是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在专项审计中都涉及高新

技术的识别。注册会计师不是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家，《专项审计指引》为此做了

如下规定：(1)恰当界定研究开发项目、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具体范围是申报企

业的责任。(2)申报企业技术负责人与企业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共同签署《管

理当局声明书》。

但《专项审计指引》也规定，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应当清楚地说明向具体

审计领域调配的资源，包括就复杂的研究开发项目技术问题利用专家的工作。



四、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在专项审计中的应用

《专项审计指引》要求针对研究开发项目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了解申报企

业及其环境，比如，了解申报企业产品(服务)的技术变化，了解申报企业研究开

发部门的设置和分布，以及是否存在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了解

申报企业为从事研究开发活动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入以及为这些投入而使用的

资金的来源，了解申报企业是否确立了创建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了解申

报企业是否将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作为主要的业绩考核指标。

《专项审计指引》要求识别和评估申报明细表层次以及各类交易、列报认定

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申报明细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需要从整体上加以判断，比

如，申报企业不能提供研究开发项目的相关计划与实施方案、研究开发记录，申

报明细表整体上就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申报明细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很可能

源于薄弱的控制环境，特别是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时，很可能伪造或篡改编

制申报明细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相关文件。

《专项审计指引》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假定申报企业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费

用支出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存在舞弊风险;应当考虑申报企业管理层有可

能存在为了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动机，导致高新技术研

究开发费用支出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五、对与申报明细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了解

《专项审计指引》勾画了与申报明细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强调了解这些

内部控制是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以及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基础。

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包含在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控

制中，而如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研究开发激励或与销售奖励相关联时，企

业一般会设计或增加相应的控制环节。注册会计师审计时，需要了解申报企业能

否确保销售均已准确记录并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进行恰当分类。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一般不专门提及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费用支出相关的内

部控制。《专项审计指引》强调研究开发费用控制通常属于申报企业费用和成本

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对研究开发费用控制进行了解时，需要

考虑那些影响研究开发费用完整性、发生、准确性和分类的控制点。同时，《专

项审计指引》给出了研究开发业务流程通常可能包括的主要活动，如立项和预算

管理、人员管理、材料和设备管理以及结项管理等。

六、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

基于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目的，申报企业通常将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

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和最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的专项审计同时

委托给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指引》要求，针对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

表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分别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由于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涉及三个会计年度，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专

项审计报告时需要指明导致事项所对应的会计年度。


